
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３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以上信息详情请登录网站

www.cb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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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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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７４

北京友谊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万

股股份

（

２．３９％

股

权

）

１２２ ／

注册资本

：

８３７７

万元

经营范围

：

购销百货

、

工艺美术品

、

针纺织品

、

五金交电化工

、

副

食品

、

食品

、

食用油

、

酒

、

糖

、

茶

、

日用杂品

、

装饰材料

、

建筑材料

、

饮食炊事机械

、

土产品

、

汽车配件

、

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

备

、

医疗器材

、

家具

、

珠宝首饰等

。

３４０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５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２０３

号房产

／ １３０．０４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２０３

号房产

１３０．０４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６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２０４

号房产

／ １１４．８３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２０４

号房产

１１４．８３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７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３０３

号房产

／ １３２．６４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３０３

号房产

１３２．６４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８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３０４

号房产

／ １１７．１２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３０４

号房产

１１７．１２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９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４０３

号房产

／ １３２．６４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４０３

号房产

１３２．６４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３０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４０４

号房产

／ １１７．１２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４０４

号房产

１１７．１２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３１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５０３

号房产

／ １２７．４３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５０３

号房产

１２７．４３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３２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５０４

号房产

／ １１２．５３

转让资产为

：

富荔花园第

５

栋

５０４

号房产

１１２．５３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３

北京首钢新钢有

限责任公司第十

批备件

／ ６８．０５

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欲将其持有的第十批备件对外进行

整体转让

。

４５．４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４

北京首钢新钢有

限责任公司第十

一批备件

／ １０７．２４

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欲将其持有的第十一批备件对外进

行整体转让

。

８１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２２

沈阳金山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已关

停

４

号锅炉及部分

附属设备

／ １３６５．６４０５

转让资产为

：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有的已关停

４

号锅炉及部分附属设备

１３６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８０

北京核新装饰工

程公司整体产权

６２７．１４ ２５８．２８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销售五金交电

、

建

筑材料

、

机械电器设备

、

装饰材料

、

金属材料等

。

２５８．２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７９

洛阳北方锐峰机

械有限公司

５％

股

权

４８．２６ －６７．９９

注册资本

：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机械设备

、

电子设备的制造

、

维修及相关的技术服

务

，

销售自产产品

。

０．０００１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３７

北京市崇文区光

明路

１１

号天玉大

厦

５０４

、

５０６

室及地

下一层

３０

、

５３

、

５４

、

５５

号车位

＼ ８８０．３６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路

１１

号

天玉大厦

５０４

、

５０６

室及地下一层

３０

、

５３

、

５４

、

５５

号车位

８８５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４１－２

北京国水利力鹏

程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２０％

股权

３５３．４４ ３０６．６６

注册资本

：

４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

询

；

技术服务

；

销售化工产品

。 （

其中实物出资为

３５．９４５９

万元

）

５５．２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３５

青秀区蓉茉大道

８５

号龙胤花园青

云

７

栋房产

／ ６４７．２１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广西分公司将其持有的青秀区蓉茉大道

８５

号龙胤花园青云

７

栋房产进行对外转让

。

建筑面积

：

４０５．２４

平方米

６４７．２１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３６

青秀区蓉茉大道

８５

号龙胤花园青

云

１１

栋房产

／ ８３０．８２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广西分公司将其持有的青秀区蓉茉大道

８５

号龙胤花园青云

１１

栋房产进行对外转让

。

建筑面积

：

４９９．１７

平方米

８３０．８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７８

北京中旅现代旅

行社整体产权及

２０

万元债权

／ １．１３

注册资本

：

３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国内游业务

；

入境游业务

。

一般经营项目

：

零售

、

批发百货

、

工艺美术品

、

交电

、

装饰材料

；

劳

务服务

；

摄影服务

；

婚庆服务

、

会议服务

。

４１．９３５

ＳＷ１１０８ＢＪ０００３４

中国海洋石油南

海东部公司十七

台车辆整体转让

／ ８９．８

转让资产

：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转让十七台车辆

８９．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７５

眉山同升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３５％

股权

１７０．２３ ＼

注册资本

：

６２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建筑施工

（

凭资质证及许可证经营

）；

销售建筑材料

；

劳务派遣

。

１７０．２３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７６

北京住荣工程有

限公司

２５％

股权

２２６３．８３ １５３７．６８

注册资本

：

６９１

万元

营业范围

：

施工总承包

；

专业承包

。

＊＊＊

３８４．４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７７

北京科桥创业投

资中心

３３．１９％

财

产份额

５２６６８．４６ ５２６６８．４６

注册资本

：

５１１００

万元

营业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２８８３２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８

证券简称：国投新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接到第三大股东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集煤电”）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新集煤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

８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新集煤电已累计减持本公司股

份

１２１

，

２０８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５％

。

本次减持后，新集煤电仍持有本公司

２１８

，

５０７

，

１２７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１．８１％

，仍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国投新集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淮南市龙湖南路鑫舜大厦

通讯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龙湖南路

９

号鑫舜大厦八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下

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下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及董事共同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国投新集

／

上市公司 指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集煤电 指 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１５

号准则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

收购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报告书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淮南市龙湖南路鑫舜大厦

３

、法定代表人：李保才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８４３３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６６７

６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５０４６００８－８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煤炭、火力发电、洗选煤、国内商业及物质供销业（国家专营

专控的除外）。

９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

日至（长期）

１０

、税务登记号码：

３４０４２１１５０４６００８８

１１

、股东：淮南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通讯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龙湖南路

９

号鑫舜大厦八层

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４－２６７９３４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兼职

李保才 董事长 男 中国 淮南 无

淮南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

国投新集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安徽楚源工

贸有限公司董事

。

张金俭 总经理 男 中国 淮南 无

淮南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

安徽楚源工贸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持股变动后，仍持有国投新集

２１８５０７１２７

股，均为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国投新集总股本的

１１．８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所持有的国投新集的股份。 同时将按照 《证券

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

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减

持国投新集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本次股份变动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７８８８０８９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８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累计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国投新集股票

１２１２０８４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５％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国投新集股票

２８７０８４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５％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国投新集

股票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４％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国投新集股

票

８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

。

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持有

８１７２５６２

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收盘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８５０７１２７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８１％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

买卖国投新集股份的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８

月

１８

日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出售国投新集股票

９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国投新集

股票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４％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国投新集股

票

８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

件。

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２０１１ 年 ８月 １８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淮南市

股票简称 国投新集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安徽新集煤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信息

淮南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４７８８８０８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８．８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

：

２１８５０７１２７

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有增持或减持可能

，

无具体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公告

(2011-155)

仅反映

投资账户截止

2011

年

8

月

18

日的

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1

年

8

月

23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

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 《中国证

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

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

4008 -838 -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

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

您服务。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13.80301�

15.84143�

26.29750�

11.26861�

9.71576�

11.28366�

10.23888�

9.66551�

8.97788�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延期复牌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７

月

１１

日、

７

月

１８

日、

７

月

２５

日、

８

月

１

日、

８

月

８

日和

８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公

司股票停牌及继续停牌公告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和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公告），因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正在

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本公司、开发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经多次论证，初步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草

案为本公司以向开发公司定向增发股份方式收购其持有的部分市场资产。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论证工作量大，且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

和开发公司才开始进行重组资产的梳理及重组方案的论证工作， 有关各方

仍需进一步研究，公司股票无法在原预计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之前复牌。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

公司股票将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延期复牌时间一个月。待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

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

一次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关于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开通“通联支付”

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人通过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电

子交易平台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

求，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本公司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联支付”）合作推出以“通联支付”为第三方资金清算渠道的基金电子

交易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电子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２

、本公司未来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该基金相关公告为准）。

二、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账户资料变更、申购、赎回、转换、定投、预约交易、分红方式

变更等业务。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 应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三、业务开通范围

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要求，并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光大银行借记卡、平

安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通联渠道借记卡”）的投资人。

如“通联渠道借记卡”的范围发生变更，本公司将在公司网站提示，敬请

留意。

四、业务办理

１

、投资人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按照提示申请网上开户。

２

、完成上述手续后，投资人即可通过本公司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含网上

交易、电话交易及手机交易），以“通联支付”为第三方资金清算渠道，办理开

放式基金的相关业务。

五、交易费用

１

、投资人以“通联支付”为第三方资金清算渠道在本公司基金电子交易

平台进行基金交易，申购费率将按照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

的相应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的优惠；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其规定的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相关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用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

其规定的费用执行。 以上费率优惠只限于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交易。

２

、 基金赎回费率及转换费率依照相应基金最新披露的招募说明书的有

关规定及相关公告执行。

３

、本公司可根据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进行公告。

六、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２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ａｌｌｉｎｐａｙ．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５６ ４００－６６－９５１５６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申请使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电子直销业务

相关协议及规则，了解电子直销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人应慎重选择，并在

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特别是基金账号和交易密码。

本公告有关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深证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上

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深证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基金代码：

１６０４１５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

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３７１

）

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